銓審請任

4-4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

	一、項目編號  ED07

	二、法令依據
（1） 公務員服務法。

（2） 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、捐（補）助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。
（3）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。
（4） 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。

（5） 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。

	三、處理流程（標準作業時間依公文速別規定辦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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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四、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
(一)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及第14條之2規定，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，受有報酬者，應經服務機關許可。
(二)兼職費規定方面，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相關部分如下：

1.第一（二）1.規定，簡任月支最高新臺幣3千元、薦任月支最高新臺幣2千5百元。同規定第一（二）2.規定各機關（構）學校支給兼職費標準在前目規定範圍內得自行核定支給，超過標準者應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後始得支給。
2.第一（三）1.（2）規定，依實際出席次數按次支給兼職費，每次最高新臺幣2千元，每月支領總額不受該支給規定一、（二）2.有關超過通案標準應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之限制。但仍應受該支給規定一、（四）支領個數及上限規定之限制。
2.第一（四）規定，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，以支領2個兼職費為限，支領1個兼職費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8千元，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1萬6千元。
(三)「公務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、捐（補）助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、監事職務規定」略以：（1）公務人員在職務上對民營事業機構有直接監督關係者，不得兼任其董、監事職務。（2）除法規（含章程）所明定之當然兼職外，公務人員兼任公、民營事業機構董、監事之職務，兼任財團法人董、監或其他實際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（如副執行長、副秘書長層級以上職務），合計以不超過2個為限。

(四)行政院84年1月4日人政力字第00303號函規定，公務人員以專家身分之個人名義兼任其他機關職務，最多以兼任2個職務為限。
(五)本校應造冊列管兼職情形，遇有異動隨時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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